乐山市市中区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项目实施主体

申报公告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转下达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专项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任务清单的通知》（川发改投资〔2021〕190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区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资金5000万元。在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截至2025年1月，该项目经招投标环节已结余中央资金1078.64万元。为更好地发挥项目资金效益，结合产业发展规划，计划在青平镇范围内通过公开遴选项目实施主体来实施畜禽粪污治理，现将项目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应符合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场或养殖户，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优先支持未享受过同类财政扶持的规模化主体，优先支持高效资源化利用的主体。申报主体需提供完善项目用地手续的承诺、自筹配套50%以上资金的承诺、环评、建设周期等相关资料的承诺。

2.提供详细项目建设方案，须明确政府投资建设内容和自筹资金建设内容。
3.提供所在村同意申报的村委会会议记录。

4.申报主体近两年内无环保、土地等违法行为（须属地镇提供证明材料）。

5.申报主体须自行解决用水、用电（三相电）、办理项目用地手续、接入网络和施工道路等问题并承担后续保管和维护（相关费用自行承担），须提供承诺书；所在镇要负责协调解决项目用地和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批复后顺利实施。

6.2023—2024年未享受过同类财政扶持项目。

二、建设内容和方式

1.建设内容：畜禽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畜禽粪污处理配套设施设备采购。

2.建设方式：全额财政投资部分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按照招投标方式组织粪污处理设备采购，项目所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建成后将按程序移交至属地镇，受益主体须承担保管和维护责任；自筹资金部分须高于政府投资部分，并按要求、按程序实施。
3.实施期限：2025年3月—2025年6月。
三、申报程序

1.具备条件的主体于公告之日起向所在镇提出申请，填写申报表附件1并提供项目申报资料。由镇审核汇总后将汇总表（附件4）及申报主体的申报资料（包括：项目建设方案、用地手续相关资料、营业执照、村委会记录、相关证明材料和承诺书等装订成册，一式三份）于2025年3月3日17:00点前报区农业农村局，逾期或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2.区农业农村局将对符合申报要求的主体组织评审，按得分排名由高到低依次安排实施项目，直至项目资金安排完为止，经公示无异议后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附件：1.乐山市市中区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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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 

                            2025年2月28日    
附件1
乐山市市中区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项目申报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基本情况
	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或主体姓名
	

	
	地址
	
	联系电话
	

	
	申报面积
	
	养殖类型
	

	
	2023—2024年是否享受过同类型财政项目补助
	
	近两年是否存在环保和土地违法行为
	

	
	是否具备工商营业执照注册
	
	是否完成土地流转
	

	申报主体承诺意见：
	所在村意见
	所在地镇政府意见：

	本人自愿申请实施该项目，保证申报资料真实，承诺无条件解决项目用水、用电、用地、网络和施工道路等问题，并承担后续资产保管和维护责任，费用自行承担。
	经核实，该主体符合项目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同意该主体申报，并支持主体后期完成用地审批工作，并全力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负责人签名（盖章）：
	负责人签名（盖章）：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模板）

区农业农村局：

我自愿申报参与乐山市市中区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1.无条件落实养殖场及配套用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占用一般耕地的自己解决进出平衡问题，占用林地的自行解决林地指标，自行完成测绘工作）。

2.自行完成畜禽粪污治理工程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50%）部分建设工程。

3.自行落实三相电（约60kW），落实网络接入（一切费用自行承担），自行解决水源问题。

4.该项目无用地和青苗赔偿，承诺无条件配合施工。

5.该项目须在2025年6月初全面完工、6月底前完成验收，施工期间如果遇到生产冲突，承诺无条件配合。

我已知悉：项目建成后属于国有资产，承诺承担后期相关设备保管和维护责任并承担一切费用。
承诺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乐山市市中区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项目评分表

主体名称：                                                         年   月    日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满分
	得分

	
	
	
	
	
	

	基本条件

（50分）
	相关手续   （50分）
	具备土地使用相关手续证明材料  25分
	25
	
	

	
	
	具备营业执照  5分
	5
	
	

	
	
	具备项目实施承诺书  10分
	10
	
	

	
	
	具备村委会同意建设的会议记录  10分
	10
	
	

	申报资料                                                                                                                                                                                                                             （50分）
	申报方案

（50分）
	项目申报方案（包含项目可行性分析、技术路线分析、建设具体内容、工期计划安排、联农带农情况等） 50分
	50
	
	

	
	
	
	
	
	

	
	
	
	
	
	

	总分
	
	

	评审专家（签字）：
	

	备注：评分低于60分的不得列入支持对象，区农业农村局将对申报项目逐个核实，发现虚假申报的一律取消支持。
	


附件4
乐山市市中区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

项目申报汇总表

镇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主体名称
	镇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是否同意申报

	
	
	
	
	
	

	
	
	
	
	
	

	
	
	
	
	
	

	
	
	
	
	
	

	
	
	
	
	
	

	
	
	
	
	
	

	
	
	
	
	
	

	
	
	
	
	
	


填报人：                                                                           审核人：



